
第 3133號公告 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159章 )

命令將律師的執業資格吊銷 
張澤生

本人現按照《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章 )第 12(2)條的規定公布，律師紀律審裁組 ( ‘審裁組’ )
於 2019年 4月 4日裁定對張澤生先生 ( ‘張先生’ )的一項申訴證明屬實。該項申訴指張先生於
2017年 5月 18日作出與律師身份不符的行為，因而損害了其誠信、其信譽、行業的聲譽及違
反了普通法。

 審裁組命令：

(1) 譴責張先生；
(2) 張先生被暫時吊銷執業資格為期兩年，由審裁組書記送交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存檔本命
令開始計算；張先生在兩年結束後恢復執業的條件是，他不得以律師行獨營執業者或合
夥人或主管的身分執業，直至律師會相信他適合以這些身分執業為止；

(3) 張先生須於審裁組書記送交存檔本命令起計的 28天內向律師會支付議定款額為
32,442.91元的事務費；以及

(4) 張先生須於審裁組書記送交存檔本命令起計的 28天內向審裁組書記支付議定款額為
20,600元的事務費。

 審裁組 2019年 4月 4日的命令及 2019年 4月 9日的勘誤已於 2019年 4月 29日由審裁組書
記送交司法常務官存檔。

2019年 4月 30日 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鄺卓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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